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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在全市开展五好文明家庭评选的

通

知

各县市区文明办、妇联：

为不断提高市民的文明素质，全面提升社会文明程度，助推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，经市文明委同意，决定在全市开展五好文明家庭评选活动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开展五好文明家庭评选活动是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的有效途径，是深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载体。通过选树一批有较强社会影响的先进典型，切实发挥先进典型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的示范引导作用，在全市进一步弘扬尊老爱幼、男女平等、夫妻和睦、勤俭持家、邻里团结的家庭美德，引导更多的家庭和市民积极投身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活动中来，推动全社会形成知荣辱、讲正气、树新风、促和谐的文明风尚，为岳阳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动力支撑。

二、评选时间

活动时间：2014年9月至11月。

三、评选范围

全市各县区、企事业单位、村、社区村（居）民家庭，在现居地居住三年以上（不限户籍），均可参加评选。

四、评选标准

1、男女平等，夫妻恩爱。家庭成员认真学习并充分了解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相关知识，家庭成员在教育、劳动、生活待遇等方面享有平等权利。夫妻间互相尊重关爱，互相忠诚信任，共同发展。

2、遵纪守法，履行责任。家庭成员理想信念坚定，爱党、爱国、爱社会主义，维护社会公德，做到遵纪守法，依法行使和履行公民的权利和义务。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，履行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。

3、爱岗敬业，勤劳致富。家庭成员善于学习，勤奋进取，踏实工作，诚实守信。能立足本职，能勤劳致富，家庭收入高于当地平均收入。

4、家庭和睦，邻里融洽。家庭成员尊老爱幼，民主平等，宽容谦让，相互体谅，共同培养夫妻感情和长幼亲情。邻里之间相识相知，互帮互助，文明礼让，团结友善。互相促进，共同发展。

5、注重修养，以德育人。家庭成员学习氛围浓厚，父母带头学习，言传身教。家庭成员道德品质好，文明素质高。运用科学的家庭教育知识和方法，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培养未成年人健康快乐成长。

6、崇尚科学，倡导文明。家庭成员积极参加健康向上的文化娱乐活动，家庭文化生活丰富多彩。勤俭持家，科学理财，理性消费，家庭生活质量不断提高。讲究家庭卫生，环保意识强，自觉净化、绿化、美化生活环境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1、以各县市区（市直和中央、省驻岳有关单位归并到所在区）为单位，各自开展评选活动。其评选比例和办法由各县市区根据本地实际设定。

2、各县市区要成立评选活动办公室，制订评选工作方案和典型推介方案。

3、充分利用宣传窗、条幅、电视媒体等宣传方式，采取召开动员会、发放倡议书、开设宣传栏等多种形式，广泛宣传五好文明家庭评选活动的目的、意义、内容和标准，营造浓厚的创建氛围，使评选活动家喻户晓，人人皆知。

4、各县市区在10月25日以前上报一个市级五好文明家庭到市评选活动办公室。每个家庭需填写《岳阳市五好文明家庭登记表》并附2000字以内的主要事迹材料，材料中尽量体现该家庭好的家风和家规家训，还要提供2-3分钟反映五好文明家庭的生活视频资料及其图片（含舞蹈、歌唱、故事会、曲艺、家庭服饰展示等视频；书法、绘画、摄影、剪纸、服装服饰、盆景园艺等图片；小制作、小发明等照片，视频、图片、照片均需附简要说明）。

评选活动办公室设在市妇联。

联系人：熊  健    8889597   13807302885

邮  箱：penyan236@163.com
附：岳阳市五好文明家庭登记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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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14年8月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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